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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教高函〔2021〕20 号 

各高等学校： 

《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选拔工作方案》

已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学习，把握政策，遵照执行。 
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

2021 年 5 月 8 日 

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 

专升本选拔工作方案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

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1〕10 号）部署精神和工

作要求，为了做好 2021 年全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（以下简称

“专升本”）选拔工作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形式 

2021 年全区专升本选拔工作继续采用院校之间签署协议的方

式，由举办 2021 年专升本教育的各本科高校（以下简称“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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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校”）和推荐高职（专科）学生参加专升本选拔的本专科院校

（以下简称“推荐院校”）协商开展。同一学生不得参加两次及

以上选拔。 

二、选拔范围 

（一）具有我区普通高等教育学籍的 2021 年应届高职（专

科）毕业生。应同时满足以下 3 项要求： 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，

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。 

2.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专科毕业证书。 

3.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推荐院校各专业排名前 50%（排名方式由推荐院校确

定）； 

（2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； 

（3）就读期间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的毕业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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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世界技能大赛、中国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等一类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学生；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金奖、银奖、铜奖获奖学生。 

（二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身体状况符合相关

要求、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，且取得高职（专科）学历后应征

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人员（含预计在 2021 年秋季退役人员）。 

三、有关政策 

（一）做好招生专业与比例的合理安排 

2021 年，推荐院校各专业被录取应届毕业生总数（不含原建

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退役大学生士兵和免试人员）原则上不

超过本专业应届毕业生总数的 22%。重点向服务于制造业十大重

点领域、产业转型升级、重大民生改善的理工农医紧缺学科专业

倾斜，向工程技术类、电子信息类、生物医学工程类、应急管理、

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养老服务管理、护理等社会需要旺、就业

前景好的学科专业倾斜。严格调控管理、文学、艺术等门类招生

规模。学生专科阶段所学专业应与拟升本科专业相同或相近。 

（二）把握好免试推荐录取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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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以下奖项的具有专

升本免试推荐资格：世界技能大赛、中国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院

校技能大赛等一类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学生；中国国际“互

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金奖、银奖、铜奖获奖学生。 

2.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两类退役人员具

有专升本免试推荐资格：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；取得高职

（专科）学历后应征入伍并于 2021 年（含秋季）退役的高职

（专科）毕业生。 

（三）继续实施好“专升本专项计划” 

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内，各高校要按照原建档立

卡贫困家庭高职（专科）毕业生数的一定比例，在招生总计划内

单列计划，统一选拔、单独划线、单独录取，各专业录取比例原

则上不低于 2020 年。 

（四）做好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选拔工作 

1.各接收院校要严格落实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招生单列计

划、单独录取的政策要求，对就读期间应征入伍服兵役退役复学

的 2021 届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报名以及取得高职（专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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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人员（含预计在 2021 年秋季退

役人员），各专业录取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20 年。 

2.取得高职（专科）学历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人员

（含预计在 2021 年秋季退役人员），申请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

选拔的，到指定高校报名（服义务兵役并预计于 2021 年秋季退

役人员，凭“退役证明”报名），各专业录取比例原则上不低于

2020 年。医学类和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到内蒙古医科大学报名，

参加内蒙古医科大学的选拔；其他专业的学生到内蒙古农业大学

报名，参加内蒙古农业大学的选拔。 

3.按照教育部要求，对因各省政策规定差异，导致在生源地

和就读高校所在地都不能享受专升本招生优惠政策的退役大学生

士兵，自 2021 年起，纳入退役大学生士兵入伍所在地专升本招

生范围，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下达招生计划 

接收院校根据部署要求及自身办学条件申报招生计划，我厅

根据高校办学定位、教学质量、办学条件等因素，安排分学校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624


